巩义市交通运输局巩义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40台纯电动公交车

更换电池项目排序表

一、评标委员会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对通过初步评审的供应商进行详细评审，评标委员会对各合格供应商按照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序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最终报价

（元）
	评审报价扣除比例
	评审报价

（元）
	综合

得分
	排序

	1
	时代智慧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5542500.00
	/
	5542500.00
	93.46
	1

	2
	江苏智安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400000.00
	/
	5400000.00
	85.40
	2

	3
	郑州安得优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5691400.00
	/
	5691400.00
	73.93
	3

	4
	西安四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780000.60
	/
	5780000.60
	73.86
	4


二、推荐中标候选人

第一中标候选人：时代智慧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郑州安得优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西安四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由于时代智慧科技（福建）有限公司与江苏智安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电池品牌同为宁德时代，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一条：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